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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营销部营销管理室 签发人： 龙 鹏

关于宁波机场进出港旅客疫情防控政策提示

的通告（2022 年 6 月 1 日更新）

各销售单位：

根据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措施的相关要求，即日起，宁波

机场进出港旅客需按以下要求执行：

一、出港旅客

进入宁波机场候机楼，需出示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、健

康码及行程卡，全程规范佩戴口罩,自觉接受体温检测。

二、进港旅客

1、市外来甬返甬人员应提供抵甬前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

证明。

2、宁波机场国内到达旅客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的，

落地后需在机场进行核酸采样；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城市和行程

码带*的旅客，落地后需在机场进行”核酸+抗原”双采，抗原

正常后即可离开。

三、核酸检测报告有效期



对于采样时间和检测时间均显示的核酸报告，以采样时间

为准，对于核酸检测报告不显示具体时间的，以报告显示日期

当日零时计算有效时间。

特殊时期，我公司可能暂停部分涉及航班的在线办理值机

功能。请各销售单位切实履行告知义务，提醒旅客提前了解出

行城市相关防疫政策，做好相应出行准备。

特此通告

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营销管理室 2022 年 6月 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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